关于做好2010年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职称工作的政策要求，今年我省继续实行专业技术资格评聘分开制度。各高校要根据有关政策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把职称工作与岗位设置管理工作统筹考虑，认真做好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工作。现将今年职称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受理范围
省教育厅所设的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负责受理申报高等学校教师（含科研、实验人员）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和图书资料专业副高级、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评审，同时继续受理符合广东省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初次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条件的认定申请工作。
各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按相应的评审权受理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的申报评审工作。
二、申报评审的政策依据
普通和成人高校教师（含科研人员）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按照粤人职［1999］28号文件精神执行；高等职业院校和成人高校中从事职业技术教育的教师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按照粤人职［2000］38号文件精神执行；从事实验技术工作人员的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按照粤人职［2000］28号文件精神执行；从事图书资料专业技术工作人员的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按照粤人职［2000］24号文件精神执行。今年继续执行粤人发[2003]178号、[2004]108号、[2005]177号、[2006]122号、[2007]120号、[2007]197号、[2008]148号、[2009]164号等文件规定。
 三、对职称申报若干问题的说明
（一）关于教师资格的问题。根据《转发广东省人事厅关于做好2009年度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粤教师[2009]70号）文件要求，从今年开始，我省高校教师申报评审或认定讲师、副教授、教授专业技术资格的，都应获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教师资格已申请但还未获得批准的申报人员，可由学校出具相关证明，可先提交职称申报材料。如申报人员申请的教师资格在当年各评委会学科组评审前获得通过（以省教师继续教育中心查询结果为准），可作为有效资格对待，否则职称材料不予上会评审。引进的海外留学回国高层次人才和高级技能型人才申报职称以及博士认定讲师，原则上要求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暂未办理的，由学校出具证明。
（二）关于加强对教师教学工作评价的问题。各高校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建立健全教师教学工作考核制度，并认真组织对教师任现资格以来教学工作考核，考核结果作为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的重要内容。要鼓励教师承担实践性教学任务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教师指导学生实验、实训、实习，或指导毕业设计（论文），以及指导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技能竞赛和社会实践活动等取得的成果均可作为教师本人的教学业绩。坚持把教学成果与科研成果等效评价。
（三）关于提交学术论文问题。申报人提交的论文必须与其申报评审的专业、从事的岗位工作相一致；提交被SCI、EI、ISTP、ISR等索引收录的论文，要附检索机构出具的正规检索证明复印件，并由学校审核盖章。  
（四）关于科研项目的问题。申报人填写的科研项目必须要有项目立项书或结题书，其中项目立项以项目合同书或审批单位的有关文件为准；项目结题以审批单位的鉴定证书或验收证书为准，其它证明无效。科研项目立项项目组成员变更的，必须有原立项单位的变更通知书。
（五）关于注重师德建设的问题。各高校要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教人〔2002〕4号）和《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教社科〔2009〕3号）等文件要求，坚持把教师师德表现情况作为教师职称评审的重要内容，并严格执行“师德一票否决制”；申报人要对自己提交的职称材料真实性、准确性作出承诺。发现并查实申报人在职称申报中有弄虚作假行为或者学术不规范行为的，将按规定严肃处理；对存在材料审核把关不严、违反评审程序、不按标准或超越评审范围评审等问题的单位，我厅将会同省人社厅视情况作出限期整改、评审结果无效等处理，情节严重的将取消学校评审权。
（六）关于申报岗位及专业的问题。各高校要严格按照资格条件规定“在职在岗”的要求，认真审核申报人申报的系列和专业，对不符合要求的可不予受理。高职院校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只能申报高职类教师职称，本科院校专职从事高职类学生教学的教师可申报高职类教师职称，但必须由学校明确界定并出具相关证明。填写送评学科组名称应严格按照我省高校教师高评委下设学科组规范填写，所申报专业技术资格名称应按照规范的学科、专业目录填写，一般填至二级学科（专业）。
（七）关于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初次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问题。各高校要严格按照粤人职[1998]15号通知的要求，认真做好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工作。对从事与所学专业不相近专业技术岗位工作的，所在单位、各级职改部门不予确认其专业技术资格。
（八）关于申报高级资格人员论文代表作送审的问题。今年继续对申报高级资格人员的两篇论文代表作实行匿名送审，并一律使用代表作复印件作为送审材料。论文代表作复印件一式两份分别装入两个材料袋提交，代表作原件与其他申报材料放入主材料袋提交。
（九）关于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权的问题。各高校要严格按照省人社厅批准的评审权，认真组织评审工作。有条件的高校，可根据《关于进一步做好授予高等学校教授、副教授任职资格评审权工作的通知》（教人[1994]19号）要求，积极申请相应的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权或者申请增加评审学科（专业）组。
（十）关于申报高级资格答辩工作。为提高评审质量，从今年开始，我厅所属高评委会将对受理的高校教师申报正高级资格人员和报图书资料副高级资格人员全部组织答辩，答辩人员需按规定交纳答辩费140元。答辩费上交我厅的，学校不得再另行收取答辩费。另外，还将抽取部分申报副高级资格人员进行答辩。
（十一）关于推荐评委工作。今年我厅将继续对评委库中的评委人选进行调整和更新。各高校可按照《关于推荐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委库入库人选的通知》（粤教师[2009]29号）要求，认真做好评委候选人的推荐工作，切实把那些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作风正派、有较高知名度、群众公认的优秀专家推荐上来。此前各校推荐过的评委，如因工作岗位变动或其它原因不宜担任评委的，请将名单和新推荐评委《汇总表》一并请于7月10日之前报送，并发电子版至szglc2008@gmail.com。
四、收费标准
评审收费标准按原省人事厅《关于转发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标准的复函＞的通知》（粤人发［2007］35号）执行，即高级评审费每人780元(含论文鉴定费200元)、答辩费每人140元（对需要答辩的人员收取），中级评审费每人450元，初级评审（认定）费每人280元。需省教育厅评审的，由学校统一收取。学校凭我厅师资管理处收取材料工作人员开具的职称评审有关凭证到我厅办公室财务室领取缴费通知单，以现金或转帐方式付清有关费用。
五、报送材料时间
各高校向我厅所设评委会申报评审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送审论文复印件和网上数据务必于9月24日前提交，其余申报材料于10月8日至10月13日期间提交，材料报送地点为广东工业大学东风路校区图书馆6楼605房，逾期不予受理。高校如需委托其他系统专业评委会评审的，请按有关要求及时将评审材料送我厅师资管理处审核并办理委托评审手续。本通知及附件均可在我厅网站下载。
附件：1．送评材料目录表
   2．高等学校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表
   3．大中专毕业生初次认定职务审批表
   4．申报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册表
   5．高等学校专业技术资格推荐表
   6．高等学校考核认定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推荐表
   7．送专家鉴定代表作申请表
   8．高等学校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答辩情况表
   9．高等学校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基本情况信息录入表
   10．高等学校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人员基本情况信息录入表
   11．证书、证明材料表
   12．业绩成果材料表
   13．普通高校教师高评委下设学科组名称
   14．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材料填报问题的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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